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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餐飲服務契約書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茲因甲方委請

乙方辦理107年度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以下簡稱園區)餐飲服務，經

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其條款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乙方須為合法設立登記之廠商或法人團體，並須於簽訂本契

約書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利事業之法人、機構或

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或營業(稅籍)登記資

料，作為本契約書之附件，且營業登記項目應與餐飲業相

關。 

第 二 條 契約期限：1年，自決標次日107年8月22日起至108年8月21

日止(不含農曆除夕當日)。 

決標日起15日內進場營運。 

第 三 條 營業地點設於園區遊客中心，面積合約計20平方公尺。 

甲方保留變動地點及面積之權利。履約期間乙方如有增減或

變更設置地點之必要，須經甲方同意始得調整；未經同意調

整者，經本處限期改正而未改正時，依契約罰則辦理並補收

租金。 

第 四 條 經營項目及型態：以便利性或簡易調理之餐飲為主，例如輕

食及咖啡、冰品、茶飲或非酒精性飲料等，或經甲方認可之

餐飲，且不得與甲方已設置之販賣機商品種類重複。 

餐飲種類得配合季節予以變化。 

第 五 條 營業時間： 

每周營運至少5日以上，單日營業時間須達4小時，以11時以

後至17時以前為原則，得延長單日營業時間，惟不得逾園區

開放時間(8時至17時)，並於營業時間結束後1小時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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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作業。 

乙方每次進場營業，應至園區服務中心簽到、簽退，據以認

定是否依契約規定進場營業。 

乙方因故須請假或調整營業時間時，應經甲方同意，乙方不

得自行變更營業時間。 

甲方如因辦理活動需乙方配合調整營業時間，乙方不得拒絕，

否則以違約論。 

第二章保證金及各項費用 

第 六 條 年租金(電費另計)總計為新臺幣         元整，乙方應於

決標日起15日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一次交付甲方。帳戶：

台灣銀行屏東分行『0040174』，戶名『屏東林區管理處301

專戶』，帳號『01703709172-9』。 

第 七 條 乙方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繳交甲方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10,000元整，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交付甲方。帳戶：中央銀行

國庫局，代號『0000022』，戶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帳號『24510202122066』。 

於履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於30日內無息一次發還乙方，

履約期間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以保證金抵扣任何費

用。 

第 八 條 電費以每月實際用電度數並依台灣電力公司電價表非時間

電價-營業用電表列之單價計價，每兩月繳納1次電費。 

第三章 營業商品價格、品質及管理 

第 九 條 乙方販售之商品應符合市價。 

第 十 條 甲方對乙方所販售產品之原料或成品，必要時得逕行抽驗。 

乙方所供售膳食品，每次均應留樣250公克，自行妥善保存

48小時（自供膳時間起算），俾供發生食物中毒事件時分析

檢驗之用，甲方得隨時查驗。 

如甲方認為乙方所販售之產品不符合本契約書之約定或相

關衛生管理法令，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得命乙方不得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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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 

第十一條乙方所有食品製造及餐具均應符合安全與衛生要求，烹調熟

食僅可利用電磁爐、微波爐、電(子)鍋或烤箱等電器，不可

用火、瓦斯；若因食用乙方提供之食品而引發食物中毒事件，

乙方須負責賠償及全部之法律責任，必要時，甲方得立即終

止契約並沒收全額保證金。 

第十二條 乙方應自備廚餘回收設備，將營業產生之廚餘回收處理，不

得任意傾倒。 

第十三條 為響應節能減碳，乙方應使用可經清洗再利用之餐具，或其

他符合環保規範的餐具，宜盡量避免使用保麗龍、塑膠類用

品，並應配合進行垃圾分類。 

第十四條 乙方不得將營業產生之垃圾丟置於園區垃圾桶內，須自行將

營業垃圾攜離後處理或委託專業清潔單位協助清運。 

第十五條 乙方應定期清潔營業用品外觀及營業場域，如有影響觀瞻情

事者，甲方有權要求乙方限期改善。 

第十六條 乙方出售商品或服務所得之款項，除法令規定免開統一發票

者，並於營業點明顯處張貼稅捐處製發之「免用統一發票」

之貼紙外，否則應於收取當時立即開立統一發票，乙方不得

以任何方式轉移或逃漏繳納稅賦。 

第十七條 經甲方同意後，乙方應將營業時間、營業項目(如產品售價

等)公告於營業場所。 

第四章 權利義務 

第十八條 甲方僅提供場地供乙方使用，乙方不得以甲方或園區名義為

餐飲服務或任何行為之名義人，否則甲方得立即終止契約，

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九條 乙方不得在甲方場地存放危險或易燃物品，並應遵守甲方管

理規定，接受甲方管理人員指導。 

第 廿 條餐飲服務營業用品由乙方自行投資購置、維修及管理，並自

費辦理災害保險事宜。甲方發現餐飲服務營業用品發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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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遭竊等情事時，得通知乙方前往處理，甲方僅提供放

置場地，不負責其運送、調借、保管及非因甲方所產生之損

害賠償責任。 

第廿一條 乙方對販售商品之品質，須負瑕疵擔保責任，如因販售之商

品危害任何人生命、身體、健康、財產者，乙方應負一切民、

刑事責任及賠償相關損失，並以違約論，必要時，甲方得終

止契約。 

第廿二條 乙方行為必須符合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法及其他法令之

規定，違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如因所提供商品、服務或其

他事由，造成損害消費者權益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並

應賠償甲方及第三人所受之損害。 

第廿三條 乙方如違反法令或本契約致甲方遭任何第三人主張權利時，

甲方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有協助處理解決之義務，

如甲方因此受有任何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廿四條 乙方簽定契約時應同時投保公共意外險及綜合等保險，此類

保險項目應包括用餐人員飲食衛生中毒理賠及保險暨消費

者使用產品後發生不適的理賠；以上所需費用由乙方自行負

擔。 

乙方對標的物保險期間，若有保險範圍不足、保險金額過低、

保險期間不足或其他投保未盡事宜，造成甲方或其他第三人

損害時，乙方應負擔全部責任（含賠償責任）。 

前項保險期間應涵蓋契約履約期間，並將保單影本置於營業

點供民眾查閱。 

第廿五條 乙方應合法雇用並符合相關法令規範，派駐人員進行餐飲服

務相關事宜，且依法為派駐人員辦理相關保險，甲方對派駐

人員不付任何責任及費用。 

第廿六條 乙方應派駐人員進行餐飲等相關服務，且於履約前自行完成

職前訓練，派駐人員應服裝儀容整齊、態度和善、具服務熱

枕、言行舉止有禮貌，不得遲到早退、擅離職守、吸菸、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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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嚼食檳榔等不良嗜好，派駐人員倘有損及甲方權益及形

象之行為，乙方接獲甲方通知後應立即配合更換。 

第廿七條 乙方應自行負責營業地點之環境清潔整理及垃圾清理，如由

甲方檢查不合格者，甲方得逕行委託外包處理，此項清運費

用由乙方負擔，乙方如拒不負擔者，甲方得由乙方的履約保

證金項內逕行扣繳，乙方不得異議。 

第廿八條 甲方園區建築結構或設備，如因乙方或其受僱人員、使用人

之事由致甲方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時，乙方應與該等人員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 

第廿九條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張貼、設置廣告宣傳品或變更

營業地點。 

第 卅 條 乙方如未經甲方同意時，不得使用甲方場地或資源，將所製

作之產品送至園區外販售。 

第卅一條 乙方不得將經營權轉讓與其他人或委託其他人代為經營管

理，亦不得將經營地點轉租、分租或轉借其他人使用。如有

違反，甲方得立即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並沒收乙方所繳納之

全額履約保證金及租金，乙方並需負擔本契約一切責任。 

第卅二條 乙方需擺置可供5~10名遊客用餐之桌椅，擺置位置需經甲方

同意，桌椅優先供用餐消費遊客使用，無用餐顧客使用時，

廠商不得禁止其他來園遊客使用；甲方所設置之桌椅亦可供

用餐顧客使用。 

第卅三條 園區如因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休園造成營業天數減少，

乙方不得據以要求減少應交付甲方之場地使用費、水電費或

要求任何理由之補償費。 

第卅四條 甲方若舉辦活動所販賣之商品（或服務項目）與乙方重複者，

乙方不得異議。 

第五章 罰則、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 

第卅五條 乙方如被檢舉或查獲有下列各款行為者，甲方得對乙方處以

新臺幣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第二次起罰1,500元。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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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立即改善之，如乙方逾七日未處理或因違約情事重大致

有損甲方名譽時，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１、逾期食品、變質或偷工減料情事。 

２、未經甲方同意經營第四條規定外之商品或勞務。 

３、被檢舉服務態度欠佳或環境衛生欠佳，經查證屬實。 

４、乙方如違反本契約第三、四、五、九、十、十一、十二、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廿二、廿四、廿五、

廿九、卅、卅二條之規定時。 

乙方若違反前項規定，甲方認為有嚴重傷害本處名譽時，得

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第卅六條 乙方若違反第二條規定，逾期進場營運，其可歸責乙方時，   

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1‰計算逾期違約金。如

乙方逾期天數超過30日且無屬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甲方得

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第卅七條 乙方若違反第六條之規定，逾期繳交相關費用，其可歸責乙

方時，每逾1日，乙方應加繳應繳金額2%之滯納金，以應繳

款項金額之60%為上限。如乙方逾期繳納超過30日，甲方得

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第卅八條 乙方不得擅自將受託業務之一部或全部頂讓或委託他人經

營，如有違反，甲方得立即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並沒收乙方

所繳納之全額履約保證金，乙方並須負擔本契約之一切責

任。 

第卅九條 乙方應於契約期滿、解除或終止15日內，將場地及向甲方借

用之設備清潔完畢，並自行撤除自有之生財器具及貨品後，

將場地按訂約時之現狀返還甲方，或經甲方同意後得將裝潢

及附著於場地之設備，無償留供甲方。乙方遷出時，不得以

任何理由向甲方請求遷移費、補償費或任何費用。 

如乙方未依限返還，乙方應按照平均每日租金(年租金/365

日)三倍計算違約金(即新臺幣   元)支付甲方至返還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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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乙方所有之物品，甲方得視為廢棄物逕行或僱工代為處

理，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如乙方歸還之場地經甲方清點確定無誤後，且乙方已履行與

本契約有關之一切債務關係後，甲方應無息將履約保證金退

還乙方；乙方歸還之場地，如有損毀，或有依本約應由乙方

支付而未支付之費用、罰款、違約金、行政罰鍰等，甲方可

自履約保證金內扣抵，不足抵扣時，乙方須另予補足。 

第四○條 乙方因故要求解除或終止本契約，或甲方因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逕行解除或終止本契約時，甲方得沒收乙方所繳納之

全額履約保證金。另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所有損失，概由乙方

負完全賠償責任，乙方不得異議；如有其他應由乙方支付而

未支付之費用、罰款、違約金、行政罰鍰等，乙方仍應繳納

之。 

如乙方未依期限繳納各項費用、罰款、違約金、行政罰鍰等

時，甲方得自乙方所繳之履約保證金內扣抵，乙方並應於甲

方扣抵後10日內補足全額履約保證金。如乙方逾期未補足，

視同乙方違約，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並依前項約定辦

理。  

第四一條 乙方如因違法或違反本契約約定致使甲方受有任何損失（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訴訟費、賠償金等），乙方應負賠償責

任。 

第六章 附則 

第四二條 契約存續期間、屆滿、解除契約或終止租約後，甲方得要求

乙方提供契約執行期間每月營業額資料送甲方，以供甲方評

估營運成效。 

第四三條 後續擴充：乙方於契約期滿前2個月以書面提出申請，經雙

方合意，得依原契約條件及價金，辦理續約，期間上限為1

年。 

第四四條 乙方得視營運狀態、遊客數量或連假活動等因素，於2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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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處提出增設或變更販賣地點計畫，經本處同意後始得辦

理，並依使用面積及天數向本處繳納租金。 

第四五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甲乙雙方依相關規定協議修正

之。 

第四六條 本契約正本一式2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副本5份由機關執 

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四七條 如因本契約爭訟，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訴訟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機關名稱：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統一編號：91003408 

          地    址： 屏東縣屏東市民興路 39號  

          法定代理人：張偉顗  

 

 

 

    乙方      名稱：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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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餐飲委託經營位置示意圖(紅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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